


「三義鄉火燄山人行空間暨危險路口周邊環境改善計畫」 

生態檢核暨施工前說明會 

一、時間:民國 112年 2月 7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 0分 

二、地點:三義鄉公所 6樓視聽室 

三、主持人: 呂鄉長明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徐韻惠 

四、出(列)席單位人員:如簽到簿 

五、會議紀錄: 

1. 苗栗縣政府交通規劃科： 

    請依會後提供之審查意見及圖說，針對標線、牌面、警示

等設施後續納入變更調整。 

2. 林主席盈富： 

    請評估道路縮減之可行性及危險性，另考量維持雙車道供

行駛車輛做閃避。 

3. 張副主席玉鳳： 

    請評估道路縮減之可行性及危險性。 

4. 徐代表慧珠： 

    請注意相關防護及阻擋措施，避免施工完成後，登山民眾

仍持續穿越道路，造成另一危險路段。原道路請勿縮減。 

5. 黃代表富裕： 

    堅決反對路型改變及道路縮減。 

6. 徐代表誌鴻： 

    鄉公所管轄，台 13線，尖豐公路伯公坑路段，苗栗縣三義

鄉西湖村 26號住家入口處，尖豐公路迴轉道，中央分隔島開口



狹隘，導致大型車輛無法迴轉，交通狀況險象環生，易生意外。 

7. 劉代表醇祿： 

    建議停車空間不要施作植栽帶，容易沖刷造成土石流失，

可改為停車格。 

8. 呂鄉長明忠： 

    請依據各方建議做審慎評估以利後續施工完備。 

9. 麗鄴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： 

    道路部分縮減主要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及相關工程單位於現

場多次會議，建議做全路段之線型之調整，縮減寬度為既有約

8 公尺配合線型調整至約 6.5 公尺，其用意主要是針對行駛車

輛之舒適度及縮減路寬以降低車速來維持道路之安全性，縮減

至 6.5公尺亦可維持雙車輛行駛。 

     苗栗縣政府交通規劃科所提之標線、牌面、警示等設施作

部分調整，後續將一併納入變更設計辦理。 

10. 結論： 

A. 請顧問公司及施工單位依據上述意見做審慎評估。 

B. 請顧問公司將標線、牌面、警示等設施作部分調整，後續

將一併納入變更設計辦理。 

C. 此處屬危險路段，請施工單位另提交通維持計畫供相關單

位審查核備後再行進場施工。 

D. 有關林務局土地目前辦理鑑界及土地租約程序辦理，進場

前要通報大湖工作站現勘指界才能動工。 

  





 

  



  



 

 


